
 

 
雲林縣政府稅務遠端視訊服務作業要點 

106年 12月 25日府稅服二字第 1069920050號函訂定 

111年 06月 15日府稅服一字第 1119300040號函修正 

 

一、 雲林縣稅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擴增多元便捷申辦管道，透過跨機

關遠端視訊方式提供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民眾辦理經常性稅務服

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並現場核發文件，以節省民眾往返奔波之交

通時間及費用，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 服務地點： 

本縣斗六市、虎尾鎮及北港鎮民眾得逕向本局或所屬分局申請，其

他地區民眾可就近至本縣各鄉(鎮)服務據點（以下簡稱各據點）申

請。 

三、 服務項目： 

(一)全國財產總歸戶清單查調(不含債權人查調債務人案件)。 

(二)綜合所得資料(不含債權人查調債務人案件)及稅籍查調。 

(三)房屋稅當期課稅資料或稅籍查詢。 

(四)房屋稅及地價稅課稅明細表。 

(五)房屋稅稅籍證明書。 

(六)地方稅繳納證明。 

(七)地方稅當期轉帳納稅繳納證明。 

(八)全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查詢。 

(九)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查詢。 

(十)工程受益費繳納證明。 

(十一)土地增值稅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查詢。 

(十二)契價證明書。 

(十三)轉帳納稅約定及非約定查詢。 

(十四)退稅查詢。 

(十五)輔導轉帳納(退)稅申請。 

(十六)提供地方稅各類申請書表。 

(十七)地方稅稅務諮詢。 



 

 
四、 服務時間：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

三十分（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五、 服務規範： 

  (一)各據點承辦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辦本服務時，應即查驗身分及應備

證件，並即時使用遠端視訊與本局或所屬分局專責人員進行連線。 

  (二)本局或所屬分局專責人員核對相關資料無誤後，立即查調資料同

時產製「全功能服務櫃檯查詢申請書」(如附件一，下稱申請書)，

並遠端列印至受理本服務之據點，由申請人於申請書親自簽章，

各據點承辦人員並應將所列印之查調資料加蓋本局提供之「視訊

服務專用章」後送交申請人。 

  (三)各據點承辦人員應將申請書正本、應備證件影本及相關附件保管

暫存，並每月定期寄回本局辦理後續審核及歸檔事宜。 

  (四)本局或所屬分局於每月五日前由專人統計各據點申請本服務案件

數量，並填具「雲林縣稅務局遠端視訊服務月報表」(如附件二)

回報本局納稅服務科彙辦。 

六、 獎勵方式： 

  (一)適用對象：配合辦理本服務之各據點承辦人員。 

(二)獎勵額度： 

     1.各據點配合本服務年度件數達四百件，未達八百件者，嘉獎一

次；達八百件以上者，嘉獎二次。 

     2.各據點配合本服務件數，較上年度成長達百分之一百，且服務

件數達一百件者，嘉獎一次。 

3.以上二目獎勵額度，可自行擇優辦理。 

   

 

 

 

 



 

 
雲林縣政府稅務遠端視訊服務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本縣因幅員廣闊，部分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為節省民眾往返奔波之時

間及費用，需積極擴增遠端視訊服務地點，藉以達到便民服務之目的，乃

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訂定「雲林縣政府稅務遠端視訊服務作業要

點」迄今未修正。茲為配合現行作業模式，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現行實務作業，刪除「傳真」文字。(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 因應稅務遠端視訊服務地點持續擴增，將「公所」修正為「據

點」，另為使語意通順，增列「服務」二字。(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配合第二點之修正，將「公所」修正為「據點」。(修正規定第五點

及第六點) 

 

 

 

 

 

 

 

 

 

 

 

 

 

 

 



 

 
雲林縣政府稅務遠端視訊服務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雲林縣稅務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擴增多元便

捷申辦管道，透過跨機

關遠端視訊方式提供雲

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民

眾辦理經常性稅務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並

現場核發文件，以節省

民眾往返奔波之交通時

間及費用，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 

一、 雲林縣稅務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擴增多元便

捷申辦管道，透過跨機

關遠端視訊方式提供雲

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民

眾辦理經常性稅務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並

現場傳真核發文件，以

節省民眾往返奔波之交

通時間及費用，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 

配合實務作業，刪除

「傳真」文字。 

二、服務地點： 

本縣斗六市、虎尾鎮及

北港鎮民眾得逕向本局

或所屬分局申請，其他

地區民眾可就近至本縣

各鄉(鎮)服務據點（以

下簡稱各據點）申請。 

二、服務地點： 

本縣斗六市、虎尾鎮及

北港鎮民眾得逕向本局

或所屬分局申請，其他

地區民眾可就近至本縣

各鄉(鎮)公所（以下簡

稱各公所）申請。 

因應稅務遠端視訊服

務地點持續擴增，將

「公所」修正為「據

點」，另為使語意通

順，增列「服務」二字。 

三、 服務項目： 

(一)全國財產總歸戶清單

查調(不含債權人查

調債務人案件)。 

(二)綜合所得資料(不含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案

件)及稅籍查調。 

(三)房屋稅當期課稅資料

或稅籍查詢。 

(四)房屋稅及地價稅課稅

明細表。 

(五)房屋稅稅籍證明書。 

(六)地方稅繳納證明。 

(七)地方稅當期轉帳納稅

繳納證明。 

(八)全國地價稅自用住宅

用地查詢。 

(九)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

牌照稅查詢。 

(十)工程受益費繳納證

明。 

(十一)土地增值稅適用自

用住宅優惠稅率查

三、 服務項目： 

(一)全國財產總歸戶清單

查調(不含債權人查

調債務人案件)。 

(二)綜合所得資料(不含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案

件)及稅籍查調。 

(三)房屋稅當期課稅資料

或稅籍查詢。 

(四)房屋稅及地價稅課稅

明細表。 

(五)房屋稅稅籍證明書。 

(六)地方稅繳納證明。 

(七)地方稅當期轉帳納稅

繳納證明。 

(八)全國地價稅自用住宅

用地查詢。 

(九)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

牌照稅查詢。 

(十)工程受益費繳納證

明。 

(十一)土地增值稅適用自

用住宅優惠稅率查

本點未修正。 



 

 

詢。 

(十二)契價證明書。 

(十三)轉帳納稅約定及非

約定查詢。 

(十四)退稅查詢。 

(十五)輔導轉帳納(退)稅

申請。 

(十六)提供地方稅各類申

請書表。 

(十七)地方稅稅務諮詢。 

詢。 

(十二)契價證明書。 

(十三)轉帳納稅約定及非

約定查詢。 

(十四)退稅查詢。 

(十五)輔導轉帳納(退)稅

申請。 

(十六)提供地方稅各類申

請書表。 

  (十七)地方稅稅務諮詢。 

四、 服務時間：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

十分（例假日及國定假

日除外）。 

四、 服務時間：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

十分（例假日及國定假

日除外）。 

本點未修正。 

五、服務規範： 

(一)各據點承辦人員於受

理民眾申辦本服務

時，應即查驗身分及

應備證件，並即時使

用遠端視訊與本局或

所屬分局專責人員進

行連線。 

(二)本局或所屬分局專責

人員核對相關資料無

誤後，立即查調資料

同時產製「全功能服

務櫃檯查詢申請書」

(如附件一，下稱申請

書)，並遠端列印至受

理本服務之據點，由

申請人於申請書親自

簽章，各據點承辦人

員並應將所列印之查

調資料加蓋本局提供

之「視訊服務專用章」

後送交申請人。 

(三)各據點承辦人員應將

申請書正本、應備證

件影本及相關附件保

管暫存，並每月定期

寄回本局辦理後續審

核及歸檔事宜。 

五、服務規範： 

(一)各公所承辦人員於受

理民眾申辦本服務

時，應即查驗身分及

應備證件，並即時使

用遠端視訊與本局或

所屬分局專責人員進

行連線。 

(二)本局或所屬分局專責

人員核對相關資料無

誤後，立即查調資料

同時產製「全功能服

務櫃檯查詢申請書」

(如附件一，下稱申請

書)，並遠端列印至受

理本服務之公所，由

申請人於申請書親自

簽章，各公所承辦人

員並應將所列印之查

調資料加蓋本局提供

之「視訊服務專用章」

後送交申請人。 

(三)各公所承辦人員應將

申請書正本、應備證

件影本及相關附件保

管暫存，並每月定期

寄回本局辦理後續審

核及歸檔事宜。 

配合第二點之修正，

將「公所」修正為

「據點」。 



 

 

(四)本局或所屬分局於每

月五日前由專人統計

各據點申請本服務案

件數量，並填具「雲林

縣稅務局遠端視訊服

務月報表」(如附件

二)回報本局納稅服

務科彙辦。 

(四)本局或所屬分局於每

月五日前由專人統計

各公所申請本服務案

件數量，並填具「雲林

縣稅務局遠端視訊服

務月報表」(如附件

二)回報本局納稅服

務科彙辦。 

六、獎勵方式： 

(一)適用對象：配合辦理

本服務之各據點承辦

人員。 

(二)獎勵額度： 

1.各據點配合本服務年

度件數達四百件，未

達八百件者，嘉獎一

次；達八百件以上者，

嘉獎二次。 

2.各據點配合本服務件

數，較上年度成長達

百分之一百，且服務

件數達一百件者，嘉

獎一次。 

3.以上二目獎勵額度，

可自行擇優辦理。 

六、獎勵方式： 

(一)適用對象：配合辦理

本服務之各公所承辦

人員。 

(二)獎勵額度： 

1.各公所配合本服務年

度件數達四百件，未

達八百件者，嘉獎一

次；達八百件以上者，

嘉獎二次。 

2.各公所配合本服務件

數，較上年度成長達

百分之一百，且服務

件數達一百件者，嘉

獎一次。 

3.以上二目獎勵額度，

可自行擇優辦理。 

修正理由同前點。 

 


